
○○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

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12.17. （九十）公處字第207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2月17日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不當積存米酒，妨礙效能競爭，具商業倫理之非難性，並損

　　及公共利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三、處○○有限公司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處○○有限公司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件緣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查獲○○

　　有限公司分別於嘉義市○○里○○○○號及嘉義市西區○○里○○街

　　○○號不當積存保特瓶裝米酒七一七箱（每箱二十四瓶，計一七、二

　　０八瓶）、玻璃瓶裝米酒一、二八八箱（每箱二十瓶，計二五、七六

　　０瓶），共四二、九六八瓶，認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移請

　　本會處理。

二、經先請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提供○○有限公司之近二年每月米

　　酒進貨資料及相關資訊，本會並至該分局訪談相關業務人員，彙整陳

　　述內容如次：

（一）○○有限公司係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取得該分局核發許可證，為該

　　　局零售商之一，○○有限公司負責人登記為○○○，惟實際負責人

　　　應係○○○君，先前係以○○有限公司之零售商牌照（係八十一年

　　　九月二十日核發許可證）向該局購買菸酒，惟○○有限公司因廢業

　　　於八十八年二月十九日經該分局撤銷許可證。另○○○君同時以○

　　　○有限公司之零售商牌照向該局進貨米酒，○○有限公司係八十八

　　　年二月六日取得零售商牌照，公司負責人○○○君。

（二）有關米酒供應量部分：

　　1.○○有限公司：九十年二月起獲配米酒五箱（一二０瓶），七月起

　　　因業績上昇，改配五０五箱（一二、一二０瓶）、八月為五０五箱

　　　（一二、一二０瓶）、九月為三九０箱（九、三六０瓶）、十月僅

　　　四箱（九十六瓶）、十一月又增為四二五箱（一０、二００瓶），



　　　合計九十年二月至十一月共領一、八五０箱（四四、四０八瓶）寶

　　　特瓶裝米酒。

　　2.○○有限公司：係該分局業績排名第一之零售商，八十九年共進貨

　　　之玻璃瓶裝米酒為四、八二０箱（九六、四００瓶）、寶特瓶裝米

　　　酒為三、四七四﹒五箱（八三、三八八瓶），合計一七九、七八八

　　　瓶；至於九十年一月至十一月止已獲配七、四四九箱（一七八、七

　　　八０瓶）寶特瓶裝米酒。

　　3.○○有限公司：八十八年二月十九日辦理廢業，撤銷菸酒許可證前

　　　，該年元月份已承購玻璃瓶裝米酒八五五箱（一七、一００瓶）。

　　　此部分業績併入○○有限公司八十八年元月至三月業績，是以，○

　　　○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元月至三月承購玻璃瓶裝米酒五二、八四０瓶

　　　，較八十八年同期所承購之二九、六００瓶增加二三、二四０瓶。

三、經至○○有限公司登記地址嘉義市西區○○里○○街○○號訪查，該

　　址並無掛具公司招牌，入內查看二樓以上是住家，一樓原作為倉庫之

　　用途，原被查獲之玻璃瓶裝米酒即放置於此處，惟本會於八十九年十

　　二月六日訪查時僅剩八箱玻璃瓶裝米酒。經詢問現場人員○○○君稱

　　，其係掛名負責人，業務完全由其子○○○負責，原被查獲積存之玻

　　璃瓶裝米酒已搬移至嘉義市○○里○○○○號○○有限公司之實際營

　　業處所。經會同前往嘉義市○○里○○○○號營業處所瞭解，現場為

　　一佔地數百坪廠房，大門口豎立巨型招牌為○○有限公司，由○○○

　　君出面說明，彙整陳述內容如次：

（一）其原係○○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八十八年廢業，同時再設立○○有

　　　限公司，以其妻○○○名義登記為負責人，八十九年因商界人士較

　　　熟悉○○有限公司，為避免他人登記使用，故再設立乙家○○有限

　　　公司，負責人登記為其母○○○，惟上開二家公司實際負責人均係

　　　其本人。

（二）○○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之實際營業處所暨倉庫均係在嘉義市

　　　○○里○○○○號，均領有公賣局菸酒零售商牌照，在實務作業上

　　　，以○○有限公司領取米酒數量較多。由於上開二家公司之業務量

　　　頗大，大約須供應二、二五三家餐廳，每月約向公賣局購買一、０

　　　００箱米酒，但旺季來臨時（如十一月份）即購買二、０００箱，

　　　實際數量尚視當月向公賣局採購菸酒之數量而不定。

（三）由於米酒有季節需求，其為應付冬季旺季需求量，還得向同業購買

　　　米酒以增加安全庫存量，以十一月份而言，其已向高雄地區○○有

　　　限公司調貨購進一、一四０箱米酒，連同其所有二家公司自公賣局

　　　購進二、四四五箱，共三、五八五箱，扣除其二家公司每月銷售量

　　　約二、０００箱後，庫存量保持一、五００箱米酒是屬正常情形。

　　　是以，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十一月二十三日查獲米酒數量為

　　　四二、九六八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今日（十二月六日）清點後米

　　　酒達四九、四四０瓶，短短十餘天米酒仍有增加之情形。

（四）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十一月二十三日查獲米酒數量為四二、

　　　九六八瓶確實屬其所有，惟帳上應屬○○有限公司。當日調查站到

　　　其營業所在地（嘉義市○○里○○○○號）清查時，詢問是否還有



　　　其他庫存品，其即帶路至住家（嘉義市西區○○里○○街○○號）

　　　樓下倉庫，尚存玻璃瓶裝米酒一、二八八箱，均屬八十八年購進。

　　　未予以銷售之原因係公賣局之米酒包裝已變更為寶特瓶，其供貨時

　　　即以寶特瓶裝米酒為主，客戶未指定玻璃瓶裝即不會主動銷售。另

　　　該批米酒應屬○○有限公司廢業時所遺留下的庫存品，且非擺放於

　　　營業所在地，故忘記銷售。

四、經再電請○○○君提供詳細進、銷項暨庫存報表及客戶名單，經核對

　　九十年十一月為基準之客戶名單，統計後固定客戶數為一七九位、散

　　戶為五十四位，銷售量為三、一０四箱又二十五瓶米酒。惟經核對○

　　○○君所提供「○○進銷存管理系統∣發票存貨異動日報表」，○○

　　有限公司十月底米酒庫存量為一、三六０箱，而十一月進貨為三、五

　　二０箱、銷售為三、０六九箱，故十一月庫存為一、八一一箱；○○

　　有限公司十月底庫存為一、一一八箱又十六瓶，至於十一月進貨為四

　　二五箱、銷售為一、一四三箱又十六瓶，故十一月庫存為四００箱。

　　由於○○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之實際營業處所與倉庫均為同一地

　　點，實際負責人又均為○○○君，庫存貨品實無法區別歸屬何公司所

　　有，是以，二家公司營業資料得以合併計算之，經統計二家公司十月

　　底庫存量為二、四七八箱、十一月進貨量為三、九四五箱、銷售量為

　　四、二一二箱又十六瓶，十一月庫存為二、二一一箱。惟較特殊現象

　　為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查獲

　　不當積存保特瓶裝米酒七一七箱（每箱二十四瓶，計一萬七千二百零

　　八瓶）、玻璃瓶裝米酒一、二八八箱（每箱二十瓶，計二萬五千七百

　　六十瓶），合計為二、００五箱，共四萬二千九百六十八瓶。但本會

　　對照○○○君所提供進、銷項暨庫存報表，卻顯示○○有限公司當時

　　（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二、四一八箱、○○有限公司當時（十一月二

　　十三日）尚有四００箱，合計二、八一八箱，與調查局清點數二、０

　　０五箱，尚多出八一三箱，顯然調查局查獲時尚有未發現或未清點到

　　之米酒。

五、另經對照○○○君之進、銷項暨庫存報表最後一次進貨日期為九十年

　　十一月十三日（○○有限公司）及十八日（○○有限公司），均為九

　　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調查局查獲之前，若扣除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

　　月七日止共銷售一、二九０箱後，尚應結餘庫存七一五箱（計算方式

　　為查獲數二、００五箱減去查獲後銷售數一、二九０箱），惟本會於

　　九十年十二月六日現場訪查時，所清點之倉庫米酒數量為：玻璃瓶裝

　　五四０箱（每箱二十瓶即一０、八００瓶，○君稱係原查獲一、二八

　　八箱搬至倉庫後銷售之剩餘品）、寶特瓶裝為一、六一０箱（每箱二

　　十四瓶即三八、六四０瓶），合計二、一五０箱，多出一、四三五箱

　　，顯示出調查局查獲時尚有未發現或未清點到之米酒應還有八九三箱

　　，即二一、四三二瓶（即低估數，計算方式係以本會清點時寶特瓶裝

　　米酒一、六一０箱減去調查局查獲七一七箱之餘數）。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同法第二十四條並規定：「除本法



　　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行為。」另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

　　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本案系

　　爭商品「米酒」，長期以來因價格低廉、用途廣泛，且受到國人消費

　　習性影響，業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但囿於現行專賣制度，

　　非經專賣機關許可之菸酒零售商，不得販售，故菸酒零售商於現行制

　　度下，顯應負有供應米酒之責任，其產品產銷特性與一般產品或投資

　　財顯然有異。倘未將配銷米酒充分供應予消費者，卻將該產品不合理

　　積存，致使消費大眾無法購得民生必需品之米酒，導致市場供需失衡

　　，影響民生物資正常供應，實具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嚴重影響消費者

　　權益並損及公共利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是以，

　　菸酒零售事業倘有前揭行為者，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

二、次按我國即將於明（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而加入該組織後，有關米酒稅負適用較高稅率，因依其製造方法，

　　係屬「蒸餾酒」。為避免入會後米酒價格因稅負問題立即大幅上漲，

　　對社會經濟衝擊過鉅，經我國於入會諮商中極力爭取，已獲同意保有

　　五年之調適期，此乃「菸酒稅法」對米酒採分五年逐年調升從量課稅

　　之緣由。又「菸酒稅法」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並經總統同年四月十九日公布，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訂定，該法

　　施行後，對於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菸酒，依規定均應課徵菸酒稅

　　，而米酒部分亦由於稅負增加，導致業者及消費者預期菸酒價格將上

　　漲，致有不當積存，以圖暴利及排隊搶購等異常交易現象。

三、又按公平交易法第二條明訂：「本法所稱事業如左：

　　1.公司。2.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3.同業公會。4.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本案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所移送

　　涉及不當積存米酒之事業列名為○○有限公司，惟經本會查證實際行

　　為主體應包括○○○君、○○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其中被處分

　　人○○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為公司法人，且均取得菸酒零售商許

　　可證，自屬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至於被處分人○○○君部分：

　　被處分人利用設立○○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方式

　　先後向公賣局取得三張菸酒零售商許可證，雖被處分人○君本人擔任

　　負責人之○○有限公司業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因辦理歇業（註銷）

　　被撤銷零售商許可證，惟當時○○有限公司尚保留頗具數量之玻璃瓶

　　裝米酒，被處分人○君將該批米酒轉由其妻○○○君名義設立之被處

　　分人○○有限公司（八十八年二月一日設立，同年月六日取得菸酒零

　　售商許可證）承接，並繼續向公賣局訂購米酒，此可從○○有限公司

　　八十八年元月（辦理歇業被撤銷零售商許可證前）配銷米酒實績得列

　　入被處分人○○有限公司八十八年元月實績數（當時尚未設立）合併



　　計算為九十年配銷數等證據顯示，被處分人○○○君亦係實際行為人

　　。另被處分人○君又於八十九年九月十八日設立登記被處分人○○有

　　限公司，同年十二月六日取得菸酒零售商許可證，而上開二被處分人

　　之實際營業所在地均在嘉義市○○里○○○○號，對外銷貨憑單上具

　　名「○○（○○）有限公司」。是以，被處分人○○有限公司及被處

　　分人○○有限公司等二事業形式上分屬二法人，各自具領菸酒零售商

　　許可證，但因登記負責人與被處分人○○○君為親屬關係，屬於家族

　　企業型態，且依實地查證，兩家事業負責人均僅掛名性質，公司業務

　　、財務及運作上均非獨立，而係由被處分人○○○君統籌管理，為上

　　揭二被處分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另因○君前所負責的○○有限公司

　　於八十八年間歇業前，尚保存相當數量玻璃瓶裝米酒，故目前該公司

　　雖已歇業，惟○君仍持續經營管理該等積存米酒，故被處分人○○○

　　君核屬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四款「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

　　或團體」所稱之「事業」，同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無庸置疑。

四、查事業在產銷管理上，維持「合理」存貨數量，功能在於配合顧客之

　　需要與預防缺貨發生，固為經營上所必須採取之作為，惟其存量仍有

　　一定之合理水準，即秉持成本最小化及顧客服務水準最大化，方屬正

　　常之營運行為。有關國內米酒之不當積存現象，自我國爭取加入世貿

　　組織以來已歷數年，並曾函請公賣局函示略以：「菸酒零售商於受檢

　　查時，所存放之米酒數量，如超過其去年同期三個月平均月購量，而

　　無其他正當理由者，即有積存米酒嫌疑。」據此，本案若將被處分人

　　○○有限公司及被處分人○○有限公司分開計算，則被處分人○○有

　　限公司之合理存貨量（以上年度【八十九年】九至十一月份平均月購

　　量計算）為二０、六００瓶，若再考慮九十年一至十月國內米酒銷購

　　量較上年同期增加約九％，其合理存貨量最多亦不應超過二二、四五

　　四瓶，但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報表結存為二、四一八箱，二四一

　　八箱中有一、二八八箱屬玻璃瓶裝，每箱二十瓶計二五、七六０瓶，

　　餘數一、一三０箱屬寶特瓶裝，每箱二十四瓶計二七、一二０瓶，二

　　者合計數即為五二、八八０瓶；至於被處分人○○有限公司因係八十

　　九年十二月六日取得菸酒零售商許可證，因無上年同期配購資料，故

　　無法計算其合理存貨量，倘若以今年（九十年）九至十一月份平均月

　　購量計算，其合理存貨量為六、五五二瓶，再考慮九十年一至十月國

　　內米酒銷購量較上年同期增加約九％，其合理存貨量最多亦不應超過

　　七、一四一瓶，但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報表結存數為四００箱，

　　應均屬寶特瓶裝米酒，每箱二十四瓶計九、六００瓶。是以，本案從

　　寬認定被處分人○君家族企業之合理存貨量（計算方式以被處分人○

　　○公司八十九年九至十一月份平均月購量加上被處分人○○公司九十

　　年九至十一月份平均月購量及考慮九十年一至十月國內米酒銷購量較

　　上年同期增加約九％）為二九、五九五瓶，然本案被處分人○君家族

　　企業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查獲之積

　　存米酒數量為四二、九六八瓶（若加計可能短估未查獲二一、四三二

　　瓶，則實應為六四、四００瓶），已明顯高於依前開方式計算之合理

　　存貨量二九、五九五瓶甚多。若以本會九十年十二月六日赴被處分人



　　○君家族企業營業所實際清點之數量四九、四四０瓶計算，亦超出其

　　合理存貨量甚多。

五、次查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為協調內政部警政署共同查處不當囤積米酒案

　　件，於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八九公業字第一一八七一號函釋略以：「

　　查獲疑似囤積米酒之零售商，扣除其查獲當日起前七天內申購米酒之

　　數量後，再與該商上年同期三個月米酒平均購貨量比較......」（附

　　件五），則縱使本案再從寬計算，扣除被處分人○君家族企業於九十

　　年十一月十三日最後向公賣局申購之數量一一、０四０瓶後，依調查

　　局嘉義縣調查站所查獲數量四二、九六八瓶（已低估二一、四三二瓶

　　，且配購日與查獲日已相距達十天）扣減，仍有積存數量三一、九二

　　八瓶，仍超過其合理存貨量二九、五九五瓶；又倘以本會九十年十二

　　月六日所實際清點之數量四九、四四０瓶扣減計算，仍超出合理存貨

　　水準之數量達八、八０五瓶（即多出三六六箱）。

六、復查被處分人○○○君辯稱其所屬二事業之業務量頗大，大約須供應

　　二千二百五十三家餐廳（實際提供資料為二百餘家），每月約向公賣

　　局購買一千箱米酒，但旺季來臨時（如十一月份）即購買二千箱。又

　　為應付冬季旺季需求量，還得向同業購買米酒以增加安全庫存量，以

　　十一月份而言，其已向高雄地區○○有限公司調貨購進一、一四０箱

　　米酒，連同其所有二家公司自公賣局購進二、四四五箱，共三、五八

　　五箱，扣除其二家公司每月銷售量約二、０００箱後，庫存量保持一

　　、五００箱米酒是屬正常情形云云。惟經由前述「○○進銷存管理系

　　統－發票存貨異動日報表」顯示，以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為基準，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結存數量為二、四一八箱（二四一八箱中有一

　　、二八八箱屬玻璃瓶裝，每箱二十瓶計二五、七六０瓶，餘數一、一

　　三０箱屬寶特瓶裝，每箱二十四瓶計二七、一二０瓶，二者合計數為

　　五二、八八０瓶），超過其合理存貨量二二、四五四瓶甚多；至於被

　　處分人○○有限公司同日結存數為四００箱（應均屬寶特瓶裝米酒，

　　每箱二十四瓶計九、六００瓶），亦超過其合理存貨量七、一四一瓶

　　。故本案從合理庫存量與實際庫存量之比較，被處分人○君之家族企

　　業，無論係分開單一或合併計算所積存之米酒，均已明顯超出合理水

　　準。縱如被處分人○○○君所辯稱其家族企業之業務量頗大，故尚必

　　須自行向同業調貨一、五００箱寶特瓶米酒以滿足供應，惟從上開「

　　○○進銷存管理系統－發票存貨異動日報表」資料顯示，截自九十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查獲前僅銷售二、七五

　　三箱（不包括○○公司十一月一日出貨之八五四箱，該出貨量係屬該

　　公司十月份之銷售量，故不應再計入十一月份之銷售量中），其比例

　　僅達當月進貨量三、九四五箱之六九％，則被處分人○君之辯詞顯無

　　法作為其積存米酒超出合理存貨水準之正當理由。

七、末查被處分人○○○君家族企業被查獲之米酒中，尚有一、二八八箱

　　共二五、七六０瓶係公賣局業於八十九年七月一日已停產之玻璃瓶裝

　　米酒，顯見渠等米酒已積存一年有餘，被處分人○○○君雖辯稱其屬

　　八十八年九月辦理歇業之○○有限公司遺留下來，未予以銷售之原因

　　係公賣局之米酒包裝已變更為寶特瓶，其供貨時即以寶特瓶裝米酒為



　　主，客戶未指定玻璃瓶裝即不會主動銷售且非擺放於營業所在地（嘉

　　義市○○里○○○○號），故忘記銷售云云。惟查寶特瓶裝米酒之保

　　存期限為出廠後一年，至玻璃瓶裝米酒則因屬「蒸餾酒」無保存年限

　　，故有保存價值。另對照九十年一月一日起米酒售價因稅負增加將調

　　高五倍以上，倘業者違反菸酒稅法之規定，非以原核定售價出售，其

　　差價亦頗為可觀（若於九十一年依公賣局調漲後價格每瓶約一百二十

　　元售出，每瓶差價近百元，則其不當利差將近二百五十萬元，若積存

　　至九十二年以每瓶約一八五元售出，每瓶差價約一六０元，其不當利

　　差超過四百萬元）。故本案被處分人○君在自宅一樓每天進出空間擺

　　放數量高達二五、七六０瓶無使用年限之玻璃瓶裝米酒，其意圖不當

　　積存之行為甚為明顯，所辯稱客戶未指定玻璃瓶裝即不會拿去銷售及

　　非擺放於營業所在地，故忘記銷售等不合經驗法則與常理之解釋，純

　　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八、惟鑒於經核對被處分人○○有限公司係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排

　　名第一位之零售商，各項菸酒進銷數量甚多，本會於現場調查時發現

　　其堆高機進出頻繁，不斷有進出貨行為，其貨品週轉率高，所積存之

　　米酒應非全屬「藏匿」積存之情形。加上被處分人○君家族企業在十

　　一月二十三日被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查獲後，至本會於九十年

　　十二月六日再調查時，相隔約兩週時間內已將玻璃瓶裝米酒由原有一

　　、二八八箱（二五、七六０瓶）銷售減少僅剩五四０箱（一０、八０

　　０瓶），其間亦有對外銷售行為之事實。

九、綜上論陳，本件被處分人○○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及○○○君等

　　事業，既取得菸酒零售商許可證照，自負有供應米酒之責任，惟其涉

　　有不法意圖，積存不同數量米酒，未依設立零售商目的銷售，致庫存

　　量偏高不具合理性，使消費大眾無法購得民生必需品之米酒，市場機

　　能遭致破壞，影響消費者權益，實具商業倫理非難性並損及公共利益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經考量本案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市場地

　　位、配合調查態度等情況，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